森林管理委员会中国森林认证工作组

投票程序

（草案）

1．投票

“FSC中国森林认证工作组”的会员有权就下列事项进行投票：

（1）选举理事会成员或专门委员会成员；

（2）修改工作组的章程和规章制度；

（3）制定工作组的政策；

（4）对工作组的重大决策做出决定。

2．投票方法

会员可以选择以下任一种方式投票，每个会员只能投一票：

（1）自己亲自投票；

（2）授权其他人投票；

（3）通过信件邮寄投票；

（4）通过传真投票；

（5）通过电子邮件投票。

3．法定人数

当每个议事组的投票人数达到或超过该议事组会员人数的一半时，即为达到法定人数。如果任一议事组在投票时不能达到法定人数，将不进行投票，并应在60天内重新组织投票。

4．弃权票

会员填写并递交了选票，在选票上选择了“弃权”项时，视为弃权票。投弃权票者计入投票人数。

5．未投票

会员没有递交选票，或虽填写并递交了选票，但选票填写不符合规定，则视为未投票。未投票者不计入投票人数。

6．权重

（1）议事组权重。无论每个议事组的会员数量是多少，每个议事组都拥有同等投票权，即环境、经济、社会三个议事组分别拥有33.3%的投票权。

（2）会员权重。议事组中每个会员的投票权重是由议事组所占权重（33.3%）除以该议事组的投票人数。在计算会员投票权重时，投弃权票者也被计入投票人数，未投票者不计入投票人数。

7．投票阈值

无论是在全体会员范围内进行的投票，还是仅在理事会成员中间进行的投票，每个提案获得通过都至少需要获得66.7%的赞成票，否则提案将遭到否决。

8．举手表决

对于已经取得广泛共识、没有原则性争议的提案，或比较简单、不需要深入讨论的提案，经会议主席同意，可以采用举手表决的方式投票。超过三分之二的代表举手赞成，提案即获通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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